
地籍測量專業資格證明書申請書（範例）

受理機關 　　　　　
　市　　
縣（市）

政府地政機關

(1)

申

請

人

姓 名 性 別 □男　　　□女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　 　 年   月 　  日

聯 絡 電 話 行動電話

電子郵件信箱 傳  真

戶 籍 地 址

通 訊 地 址

(2)

申

請

事

由

□ 申請證明書

□ 申請補發證明書　原因:　　　　　　　   證明書字號:　　　　　字第　　 　 　 　　號申

請換發證明書　原因: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證明書字號:　　　　　字第　　　　 　　　號

(3)

申

請

資

格

□  測量技師考試或檢覈及格，並曾修習公、私立大專校院或參加地政機關辦理之民法物權、

土地法、土地登記及地籍測量等相關專業科目或專業訓練，均達2學分或36小時以上者。

□  測量技師考試或檢覈及格，並曾在地政機關擔任委任第五職等職務以上，且實際從事地籍

測量工作2年以上者。

(4)

附

繳

文

件

□　身分證明文件影本1份

□　測量技師考試及格證書及其影本各1份

□　測量技師檢覈及格證書及其影本各1份

□　公、私立大專校院之學分證明及其影本

各　　　　份

□　公、私立大專校院之時數證明及其影本

各　　　　份

□　地政機關辦理之專業訓練時數證明及其影

本各　　　　份

□　實際從事地籍測量工作服務證明及其影本

各　　　　份

□　其他

(5)

聲

明

事

項

申請人所填資料及附繳文件均為真實，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。

中華民國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　　　申請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簽章

審　核　結　果 批　　　　示



填寫說明：

一、以電腦登打列印或以鋼筆、原子筆用黑色或藍色墨汁正楷填寫，數字一律以阿拉

伯數字填寫，字體需端正不得潦草。

二、各欄填法如下：

第(1)欄：請依申請人國民身分證所載及其他基本資料填寫。

第(2)欄：請按申請事由自行選擇打ˇ，申請補、換發者另加填原因及原領證明

書字號。

第(3)欄：請按申請資格自行選擇打ˇ。

第(4)欄：請按應附繳文件於□上自行打ˇ，並填載份數。

第(5)欄：請申請人詳閱聲明事項後，填寫申請日期並簽章。


